[bookmark: _GoBack]國立政治大學衍生企業利益資訊揭露表
發明人填寫
112年3月版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發明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服務單位：

	服務職銜：

	技術名稱：(須與衍生企業申請書一致)

	衍生企業名稱：


1、 本人（發明人）□同意遵從中華民國金融證劵法規、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及其它校內規定辦理完整之利益資訊揭露。
2、 發明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內（含）之親屬或其他關係人（註）【以上簡稱利害關係人】有無自衍生企業獲取下列之利益：
	
	類型
	選項及說明

	財產上利益
	1.動產/不動產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

	
	2.現金/存款/外幣/股票
(指無償獲得上述報酬)
(若勾有，請註明價值)
	□無  □有，　　　　　　　　　

	
	3.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若勾有，請註明價值)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
Stage 1：本人及利害關係人現金出資取得衍生企業股權，資訊如下：
	出資人
	現金出資額
(單位：新臺幣)
	百分比

	＿＿＿＿＿＿＿
(發明人)
	
	

	(配偶)＿＿＿＿
	
	

	(二等親)＿＿＿
	
	

	(二等親)＿＿＿
	
	

	總計
	
	100%



Stage 2：本人及相關單位，預計自學校獲得技術股股權，資訊如下：
	股權持有人
	預計獲得技術股股權
(單位：新臺幣)
(鑑價報告之金額為為_________元)
	百分比

	＿＿＿＿＿＿
(發明人)
	
	

	國立政治大學
	
	

	國科會
	
	

	
	
	

	其它自行列舉
	
	

	總計
	
	100%



Stage 3：經由前二階段(現金出資+技術股)之後，衍生企業預計股權結構，資訊如下：
	股權持有人
	預計股權價值
(單位：新臺幣)
	百分比

	＿＿＿＿＿＿＿
(發明人)
	
	

	(配偶)＿＿＿＿
	
	

	(二等親)＿＿＿
	
	

	(二等親)＿＿＿
	
	

	國立政治大學
	
	

	國科會
	
	

	
	
	

	其它自行列舉
	
	

	總計
	
	100%




	非財產上利益
	5.利害關係人預計擔任衍生企業之負責人或董事或監事或經理人
(若勾有，請說明)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
一、本人預計擔任衍生企業之_____，預計起迄時間為：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或
二、本人之關係人_______先生/小姐預計擔任衍生企業之_______，預計起迄時間為：____年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

	
	6.利害關係人將自參與本衍生企業之中獲得衍生企業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的利益
(若勾有，請說明)
	□無  □有，　　　　　　　　　

	
	7.利害關係人曾與衍生企業或其股東進行產學合作案、其它技轉案或擔任顧問
	□無  □有，　　　　　　　　　

	
	8.如有其他相關利益請主動揭示
	□無  □有，　　　　　　　　　




□發明人同意絕不收取違法之利益，若有違法事項，需自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同意請勾選)
□發明人同意每年依要求定期揭露上述利益資訊之內容。(同意請勾選)

      發明人簽名：_____________(請親簽)
                                           
日期： 

關係人：
1. 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 當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 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4. 由當事人、第1款及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本校技術移轉對象。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或本校指派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三、相關規範：
1. 教育部台(87)高(二)字第87063773號函規定，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之教師，投資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其所有股份應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2.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50104100號函規定，公立大學未兼行政職教師得投資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不受該部62年及87年函釋有關教師持股10%之限制。
3.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規定，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前項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
4. 國科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但為新創公司之股份者，不在此限。

四、本次審查意見（依據前開揭露資訊）(審查委員請擇一勾選A或B)
□　A.本案提案人經揭露利害關係人與投資方的利益關係後，得續行其衍生企業程序。
□　B.本案提案人經揭露利害關係人與投資方的利益關係後，應中止其衍生企業程序。
   　 (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

